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临征公告〔2024〕9 号

2024 年 11 月 27 日，关于临淄区齐王路西延平交口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业经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现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的批准文件

山东省人民政府以《关于临淄区齐王路西延平交口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鲁政

土字〔2024〕523 号批准征收土地 1.4229 公顷（批复文件详见附件）。

二、征收土地的范围

地块范围：南至王朱碳素厂-辛化路路、北至辛化路-淄江路路、东至齐王路临淄青州界、

西至仉行西-王朱路。

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辛店街道王朱村、仉行村。

三、征收土地的工作安排

（一）费用拨付。临淄区财政部门按照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时间，将土地补偿费、安置

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足额拨付至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银行账户，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应足额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拨付至所有权人银行账户。

（二）交付土地。征地补偿安置相关费用足额拨付到位后，相关各方要及时清理地上附着

物和青苗，按照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时间交付土地。

四、其他

本公告在被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村和村民小组及山东省征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同时

予以发布。

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或者相关权利人对山东省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批复文

件有异议的，可以在公告张贴满 10 个工作日后 60 日内依法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期间，除法定情形外，不影响征收土地的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秀娟 赵树正 ，联系电话：7190159

附件：临淄区齐王路西延平交口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文件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

2024 年 12 月 3 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建设用地批件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鲁政土字〔 2024) 523 号 

关于临淄区齐王路西延平交口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 

申请文件 
临淄区齐王路西延平交口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呈报申请书（淄

政土呈字〔2024) 20 号） 

用
地
面
积
（
公
顷

）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吕；+ 
口义J） 	卜！ 

合计 其中耕地 

集体 1. 3991 0. 3961 0. 0238 1. 4229 

国有 

吕 44- 
夕、之J卜 	卜！ 1. 3991 0. 3961 0. 0238 1. 4229 

土地 

所属 
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王朱村、讥行村。 

批 
复 
意 
见 

同意将淄博市临淄区上列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同时征收上

列建设用地，总计土地 1. 4229 公顷，用于临淄区齐王路西延平交口改

造工程项目建设。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此办理集体

土地所有权注销或变更登记。 

庶 
主送 淄博市人民政府 

抄送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济南局，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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